
[bookmark: _Toc2997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
[bookmark: _Toc31522]审查工作细则

[bookmark: _Toc20950]一、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审批类别：行政许可 
[bookmark: _Toc4869]二、审查过程
（一）审查流程
分为接收申请材料、审查受理、技术评审、作出审批决定、制作发放审批文件等基本流程，流程图见附件6。
（二）审查环节与经办要求
各审查环节涉及的审查人员包括窗口工作人员、审查处经办人、审查处负责人、审查司（局）负责人等。
1.接收申请材料。窗口工作人员负责接收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向申请人提出需要现场更正的意见，出具接收凭证，分发申请材料。
2.审查受理。审查处经办人接收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受理的建议，起草受理相关文件；审查处负责人进行审核；审查司（局）负责人进行审定并签署文件，作出受理通知书、补正通知书、不受理告知书或者不予受理决定书。
3.技术评审。对作出受理决定的，审查处经办人提出转办建议，审查处负责人审核，审查司（局）负责人审定。技术评审单位开展技术评审，提出技术评审意见，报送技术评审意见。
4.作出审批决定。审查处经办人对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等进行审查，提出审批的建议并起草审批文件；审查处负责人审核审批文件；审查司（局）负责人审签审批文件，报部领导签发。
5.制作发布审批文件。审查处经办人制作审批文件；窗口工作人员通知并发放审批文件。
6.公示公告。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受理和审批决定情况进行公示公告（涉密项目除外）。
各审查人员审查经办要求见附件1至附件5。
[bookmark: _Toc10900]（三）审查方式
1.技术评审。技术评审单位开展技术评审，组织专家咨询，查看现场，召开技术评审会议，提出技术评审意见。工作时限40个工作日，其中企业投资项目的工作时限为30个工作日。
2.书面审查。审查处经办人、审查处负责人、审查司（局）负责人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依照职责权限对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等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批建议，承诺办结时限14个工作日（法定办结工作时限20个工作日）。
3.其他方式。必要时，由部领导指定的人员依照规定主持听证，工作时限20个工作日。必要时，由审查人员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四）审查条件
1.申请受理条件
（1）审批对象为生产建设单位；
（2）审批范围为国务院审批（核准、备案）项目或者中央立项的水利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跨省级行政区域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2.准予许可条件
（1）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
（2）符合水土保持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要求；
（3）水土保持方案的格式和内容满足示范文本要求；
（4）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规定；
（5）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责任范围合理；
（6）弃渣专门存放地选址合理、位置明确、堆置方案可行；
（7）表土资源保护措施和利用方向合理；
（8）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有效，措施等级、标准明确；
（9）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内容、方法和点位合理；
（10）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工艺）和进度安排合理。
[bookmark: _Toc1023]三、监督检查
（一）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信箱。行政审批窗口负责设立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信箱，负责投诉举报的接收、登记、转报。
（二）处理投诉举报事项。水利部机关党委（部廉政办）负责受理、核查、处理举报和投诉反映的问题，向举报人、投诉人告知处理结果或说明情况。

附件：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受理窗口人员审查表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经办人审查表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审查处负责人审查表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审查司（局）负责人审查表
5.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机关负责人审查表
6.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审查工作流程图

附件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受理窗口人员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窗口人员审查

	审查司（局）
	水利部行政审批受理中心

	责任人
	窗口工作人员

	职责权限
	1.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提出需要当场更正的意见；
2.接收申请材料，发放接收凭证；
3.分发申请材料；
4.通过邮寄、申请人现场领取等方式向申请人送达受理、审批相关文件；
5.跟踪审查过程、预警时限要求。

	审查内容
	1.初步判断申请事项是否需要取得审批，是否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是否具有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
2.初步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3.提出申请人可以当场更正的意见。

	审查方式
	书面审查

	审查程序
	初步审查申请材料——接收申请材料——分发申请材料——发放受理和审批相关文件

	审查结论
确定
	1.申请事项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接收申请材料，当日或者次日转送审查司局处理；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审批、依法不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向申请人说明；
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提示申请人更正；
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提示申请人补正；
5.申请人对初步审查有异议的，提交审查司局处理。

	审查期限
	当天或者次日

	相关文书
	水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

	备注
	注意事项：
1.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并提示申请人当场更正；
2.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相关责任：
1.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利部机关党委（部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接收的；
（2）不在办公场所依法公示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3）未向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不履行形式审查职责，不经司局同意擅自作出受理通知书、补正通知书、不受理告知书或者不予受理决定书；
（6）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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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经办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审查处（室）经办人审查

	审查司（局）
	水土保持司

	责任人
	监督管理处经办人

	职责和权限
	1.审查申请材料，提出是否受理的建议，根据需要提出申请材料补正建议；
2.转办申请材料给技术评审单位，跟踪技术评审进度；
3.审查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及相关材料，提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建议，必要时给予说明；
4.起草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文件等；
5.拟定水土保持方案受理公示和审批公告。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1.核实申请材料是否完整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提出是否受理的建议，报处负责人审核；
2.审查技术评审意见内容是否全面，结论是否明确，水土保持方案内容与技术评审意见是否一致；
3.提出审批建议，报处负责人审核。

	审查方式
	1.审查书面材料，如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等；
2.技术评审单位组织技术评审。

	审查程序
	接收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初审——提出受理及转办建议——报处负责人审核——转技术评审单位组织技术评审——审查技术评审意见和申请材料——提出审批建议——报处负责人审核

	审查结论确定
	1.申请事项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填写受理通知书；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取得审批的，拟定不受理告知书；依法不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拟定不予受理决定书；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拟定补正通知书；
4.申请材料符合要求，技术评审意见为通过的，提出准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5.技术评审意见未通过，或者具有其他不予许可情形的，提出不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审查期限
	1.申请受理审查及办理，2个工作日；
2.审查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并起草审批文件，33个工作日。

	相关文书
	1.水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2.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3.水行政许可不受理告知书、不予受理决定书；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文件。

	备注
	注意事项：
1.建立记录档案，记录部门内部人员过问审批事项办理情况；
2.严格控制办理时限；
3.协调、督促技术评审单位按时完成技术评审工作，跟踪项目进展情况。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利部机关党委（部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的；
（2）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3）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4）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处负责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审查处（室）负责人审查

	审查司（局）
	水土保持司

	责任人
	监督管理处负责人

	职责和权限
	1.审核申请材料及是否受理的建议，提出审核意见；
2.审核审批文件。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1.审查申请材料是否完整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报司（局）负责人审定；
2.审查技术评审意见内容是否全面、结论是否明确，水土保持方案内容与技术评审意见是否一致；
3.审查审批文件内容是否完整、规范，报司（局）负责人审核。

	审查方式
	1.审查书面材料，如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等。
2.技术评审单位组织技术评审。

	审查程序
	审核申请材料及受理的建议——提出审核意见报司（局）负责人审定——转技术评审单位组织技术评审——审查技术评审意见和申请材料——审查审批文件——报司（局）负责人审定

	审查结论确定
	1.申请事项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核签受理通知书；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取得审批的，核签不受理告知书；依法不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核签不予受理决定书；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核签补正通知书；
4.申请材料符合要求，技术评审意见为通过的，提出准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5.技术评审意见未通过，或者具有其他不予许可情形的，提出不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审查期限
	1.审核是否受理的建议，1个工作日；
2.审核审批文件，32个工作日。

	相关文书
	1.水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2.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3.水行政许可不受理告知书、不予受理决定书；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文件。

	备注
	注意事项：
1.建立记录档案，记录部门内部人员过问审批事项办理情况；
2.严格控制办理时限；
3.跟踪项目进展情况，做好沟通协调。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利部机关党委（部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的；
（2）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3）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4）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司（局）负责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审查司（局）负责人审查

	审查司（局）
	水土保持司

	责任人
	水土保持司负责人

	职责和权限
	1.审定是否受理的意见，签发相关文件；
2.审核审批文件。

	审查内容
	审查要点
1.审查申请材料是否完整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审查技术评审意见内容是否全面、结论是否明确；
3.审查审批文件内容是否完整、规范。

	审查方式
	1.审查书面材料，如申请材料、技术评审意见等。
2.技术评审单位组织技术评审。

	审查程序
	审定是否受理的建议并签发相关文件——审查技术评审意见、申请材料和审批文件——送部领导签发

	审查结论确定
	1.申请事项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签发受理通知书；
2.申请事项依法不需取得审批的，签发不受理告知书；依法不属于水利部职权范围或者具有依法不得提出申请的情形的，签发不予受理决定书；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签发补正通知书；
4.申请材料符合要求，技术评审意见为通过的，核签准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5.技术评审意见未通过，或者具有其他不予许可情形的，核签不予许可的审查意见。

	审查期限
	1.审定签发是否受理的相关文件，1个工作日；
2.审核审批文件，32个工作日。

	相关文书
	1.水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2.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3.水行政许可不受理告知书、不予受理决定书；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文件。

	备注
	注意事项：
1.建立记录档案，记录部门内部人员过问审批事项办理情况；
2.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水利部机关党委（部廉政办）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的；
（2）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3）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4）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5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机关负责人审查表
	审查经办
	要      求

	环节名称
	机关负责人签发

	审查部门
	

	责任人
	机关负责人

	职责权限
	签发审批文件

	审查内容
	审定审批文件内容是否完整、准确、规范，许可决定是否科学、合理，可否批准。

	审查方式
	审定书面材料

	审查程序
	审定审批文件

	审查结论
确定
	符合准予许可条件的，审定准予行政许可的意见，反之提出不予行政许可的意见。

	审查期限
	[bookmark: _GoBack]46个工作日内完成许可文件的签发。

	相关文书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备注
	注意事项：
1.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2.依职责、程序审定。
相关责任：
1.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附件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审查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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